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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利益问题越来越关注。本文介绍了洋脊

规则在外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以及目前我国与周边有关国

家外大陆架划定如何处理的问题。文章认为，按照1982年《

公约》第76条规定和根据海洋地理环境和海底地质地貌特征

，我国难以划出外大陆架界限。然而，我国对台湾以东200海

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界限应当早日明确确定，在那里中

国的200海里海洋边界可能与日本的外大陆架边界相交。200

海里外大陆架划界与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起始

线相同，不同的是外大陆架划界需要考虑200海里以外海底的

地质地貌因素。 关键词：外大陆架划界，洋脊，国际海洋划

界 前 言 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沿海国维护

本国海洋权益的新问题。外大陆架界限的划定，不仅关系对

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同样与沿海各国的经济利益相关联。深

海矿藏能否尽可能多的拥有对于沿海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

的意义。国际上要求1999年5月6日之前批准1982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并生效的国家，在2009年5

月6日之前必须完成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和有

关的法律程序工作。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年中，会有一批沿海

国家向大陆架委员会提交他们的外大陆架划界申请书。自上

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少沿海国正在积极开展对外大陆架

区域（距离领海基线200-350海里）地质和地貌特征的调查均

与此有关。 《公约》第76条大陆架的定义和附件二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对外大陆架外部界限作出了明确的法律上的规定。

根据过去对大陆架边的调查，国际有关部门初步认定，有俄

罗斯等大约30多个沿海国的大陆架能够依据《公约》条文有

可能扩大到200海里以外的管辖范围，甚至最大可延伸到350

海里远。这些国家是： 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

加拿大、丹麦、厄瓜多尔、斐济、法国、几内亚、圭亚那、

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日本、马达加斯加、毛

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缅甸、纳米比亚、新西兰

、挪威、葡萄牙、俄罗斯、塞舌耳、南非、西班牙、苏里南

、英国、爱尔兰、美国和乌拉圭等 。由此从地理学的角度可

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全部领土或部分领土是面向开阔大洋或

辽阔海洋的。 上述国家中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与我国是海洋邻

国。据报道，日本方面正在积极进行大陆架的申请的准备工

作。据悉，除了上述国家以外，一些沿海国如我国周边有的

沿海国家，为了不丧失时机，认为本国根据《公约》精神有

资格划出外大陆架，也准备提出申请。俄罗斯于2001年首先

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外大陆架申请书，而澳大利亚、

巴西等国近年来也提交了申请。 我国对外大陆架的申请也予

以高度重视，专家学者正在法理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

海域和相邻地区的洋脊问题进行研究，确定我国和周边国家

海洋的洋脊性质、应用条件、潜在外大陆架的范围和距离，

以提出应对的原则和建议，避免因情况不明给我国海洋划界

工作造成被动和损失。另外，还对与我国海洋权益有关地区

（如太平洋地区冲之鸟岛和国际海底等）各洋脊属性及对外

大陆架划界的影响作出分析。 为了了解外大陆架划定工作，

本文将描述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洋脊的确定；（2）



洋脊规则在外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3）日本利用洋脊规则

能否在西北太平洋获得外大陆架？（4）我国对外大陆架划界

怎样处理的问题等。 一、洋脊的确定 位于板块之间的连续且

巨大的活动性海底山脉称为洋脊，或洋中脊（Mid-Oceanic

Ridge）。洋脊处在远离海岸的深洋洋底。它在地形上为一系

列平行的鱼鳍状山脉，两侧较低，中间最高，而且在中间最

高部位常有一条巨大的裂谷。裂谷的两壁陡峭，宽数十公里

，深1-2公里。洋脊总宽度可达1，000-2，000公里，高出深海

底2，000-4，000米，各大洋都有分布并且互相连接，全长65

，000公里，是地球上最大的地形和地质单元。大西洋洋脊位

于大洋中央，而太平洋洋脊的中央裂谷不明显，且位于东南

部，称为太平洋海隆（Rise）。根据深海钻探和拖网取样，构

成洋脊的岩石主要为玄武岩，表明火山-岩浆作用在洋脊的形

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连绵不断的洋脊纵横贯通四大洋。在

太平洋中西部广阔的洋底，地貌复杂，存在着一系列的岛弧

、海沟、洋底火山山脉和被洋底山脉、岛弧分隔成的较小的

洋盆等，看来并不完全像是由海底扩张所产生的洋底地貌，

而更像是古泛大洋洋底的一部分。因为海底扩张所形成的地

貌，除了海沟、岛弧、沿岸山脉外，大部分应是较为平坦的

、从洋脊到海沟一定倾斜的海隆地貌。 二、洋脊规则在外大

陆架划界中的作用 《公约》第76条第6款规定：“⋯在海底洋

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

起350海里。本款规定不适用于作为大陆边自然构成部分的海

台、海隆、海峰、暗滩和坡尖等海底高地”。这项规定表明

，洋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可以划至350海里，从而明确了洋

脊规则在外大陆架划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认为： 



（1）不论怎样地质类型的洋脊或洋脊如何产生的，一旦洋脊

露出海面的地形成为岛国或岛屿，并且该岛国或岛屿拥有领

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其200海里以外的没入

海底的自然延伸部分，能够符合《公约》第76条第5款“组成

按照第4款（a）项（1）和（2）目划定的大陆架在海床上的

外部界限的各定点，不应超过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

里，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公尺深度各点的2，500公尺等深

线100公里”或/和第7款“沿海国的大陆架如从测算领海宽度

的基线量起200海里，应连接以经纬度坐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

长度各不超过60海里的若干直线”的规定，该岛国或岛屿最

终才能划定其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具备上述规定和条件的岛

国或岛屿则划不出其大陆架外部界限。 （2）《公约》第76条

定义的大陆架是一个法律概念的大陆架。根据上述规定，在

大多数情况下沿海国可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质条件，将大陆架

外部界限从领海基线起最远可划到350海里。俄罗斯试图利用

《公约》中76条的“洋脊”规则，着力从科学上论证北冰洋

中的二条主要洋脊的地壳属性为大陆性地壳，据此认为是大

陆边的自然组成部分，从而将其大陆架一直扩展到北极极点

，瓜分北冰洋。它们依据当洋脊属于大陆边自然组成部分??

海底高地时可利用2500米等深线 100海里的原则，最大限度地

扩大本国的大陆架范围（此时有可能从领海基线起向海扩展

到350海里以上）。但是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没有通过俄罗斯在

北冰洋区域的外大陆架界限，俄罗斯的外大陆架界限只能是

从其大陆的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最远只能够到达350海

里。 （3）众多的太平洋岛国，如斐济、密克罗尼西亚、帕

劳和瑙鲁等也都在积极准备本国的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划界



案向联合国提出主张要求，他们主张的法理依据也是利用“

洋脊”规则。由于这些岛国的本土上能够“维持人类居住或

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它们可以拥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如满足76条4-6款条件甚至可以拥有外大陆架，这些岛国的主

张是合乎法理的。海底洋脊上的（岛国或岛屿）大陆架外部

界限与一般沿海国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标准是一致的，

它们的划定必须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最远有可能达

到350海里远。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夏威夷群岛是洋脊露

出海面的区域，它虽然只是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但由于它能

够独立地维持人类自身的经济生活，面积比较大，因此可以

有资格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根据澳大利亚划界

专家Prescott 2005年出版的世界海洋政治边界（第二版）一书

叙述，对于美国来说，单方面划出围绕夏威夷领土的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边界是可能的,然而200海里以外的海底区域是否

能从这里作出主张值得探讨。 三、日本利用洋脊规则能否在

西北太平洋获得外大陆架？ 根据朝日新闻2003年6月6日报道

，日本同样希望利用“洋脊”规则得到外大陆架区域。今年3

月日本外务省和联合国大学还发起并组织了“关于建立200海

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科学技术问题”国际研讨会。日本

研究人员欲步俄罗斯的后尘，他们近期进行小笠原洋脊的研

究企图以小笠原高原为例说明由于海洋板块在大陆边缘的俯

冲碰撞导致弧的增生和变形，成为大陆边缘的自然组成部分

，进而竭力扩大其海底范围。日本拟申请的延伸大陆架位于

日本大陆边缘之外的太平洋深洋底的海山或太平洋岛屿附近

的洋脊延伸部分，即小笠原群岛东部的广大海底区域。虽然

日本对外大陆架寄予厚望，但是根据1982年《公约》大陆架



定义，日本的申请区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技指南的现有规

定下获得通过是相当困难的。由于与俄罗斯的原因相似，他

们的目的难以得逞。日本的外大陆架界限只能是从其本土四

个大岛（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的测算领海宽度的基

线量起，最远只能划到350海里的位置。 日本是一个群岛国，

由于水陆之比不符合《公约》要求，它不可能划出群岛直线

基线。日本有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九州、本州和四国。

日本欲获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外大陆架，根据1982年

《公约》精神和有关国际实践，日本政府只能从以上四个大

岛的存在来考虑其扩大海洋管辖区域的问题。它所划出的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根据地质和地貌特征从200海

里起至350海里的外大陆架区域只能从以上四个主要的岛屿的

领海基线开始测算起。远离其本土的小笠原群岛、冲之鸟岛

等，由于一开始在《公约》第121（3）条文“不能维持人类

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

架”上的限制，毋庸说它们不可能拥有200-350海里的外大陆

架区域，就是连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区域也难以获

得。 1．关于小笠原群岛、冲之鸟岛等岛屿的有关情况 小笠

原群岛是一个亚热带的海洋岛，其作为主要岛屿的父岛，是

被高耸的海蚀崖所包围的风景秀丽的岛屿，位于东京市中心

以南1000公里的洋面上，面积约24平方公里，是从东京到小

笠原诸岛的门户。与日本最南端的冲鸟岛、最东端的南鸟岛

一样，它在行政上都隶属于东京都。目前有人居住的只有父

岛与母岛，因此对外开放，可供游客观光游览的也只有这两

个岛。小笠原群岛的各岛都是火山岛，并且一直与大陆处于

分离状态。据记载，小笠原群岛1876年正式并入日本领土。



群岛中的二见港是一个天然良港，有码头，水深40米。1944

年人口达到7700多人，当地经济以甘蔗、渔业和捕鲸为生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人口已经锐减到不足200人，大部分

居住在父岛群岛和母岛群岛上。小笠原洋脊群岛显示安山岩

流，凝灰岩和角砾岩与中至晚始新世（4600万年或更年轻些

）的浅水岩成互层的强烈的断层基底。小笠原群岛不具备独

立的人类自身经济生活的能力。 冲之鸟岛位于北纬20度25分

，东经136度04分，由东露岩和北露岩组成，是日本公布的四

至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最南端的点，距离东京1740公

里，是日本惟一处在北回归线以南属于热带气候的领土。冲

之鸟岛在地质构造上属于珊瑚礁。冲之鸟岛在地质结构上明

白无误属于岩礁，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仅存的北露岩和东露

岩不仅无人居住，更无法自我维持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尽管

日本政府已将这两块岩礁的名字冠以“岛”之称谓，但岩礁

本身的地质结构及其特征并不会因名称的改变而发生质变。

事实上，有关冲之鸟岛岩礁是否有资格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

区或大陆架权利问题，早已被欧美等国的国际法学者所否定

。冲之鸟岛??至多不过有一张特大号床大小，由两个受到侵

蚀的海中隆起构成，无疑符合不能维持独自经济生活不可能

居住的岩礁的记述。因此，冲之鸟岛最多只能拥有12海里的

领海。 据韩国海洋法专家朴椿浩2005年称，中国新闻媒体曾

在2004年4月作出声明，冲之鸟岛只是一块岩礁，在其周围不

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小岛在整个国际海洋划界

中的效力在降低 《公约》的生效强化了其121（3）条文的影

响，在国家实践中它排除了某些岛屿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的权利，更排除了拥有至350海里以远的外大陆架的权利。



这项条文具有效力的一个明显例子是英国政府于1997年撤消

罗卡尔岛200海里渔业区主张的决定。当小岛面临相向的大陆

区域或相当大的岛屿时，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一直没有给予

岛屿产生区域的相等能力。这种结论已经连续地在北海大陆

架案例、英国/法国仲裁、利比亚/突尼斯案例、利比亚/马耳

他案例、缅因湾案例、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例、扬马延案例

以及圣比.埃尔/密克隆案例中得出。 自从1977年以来，英国以

处在北大西洋上的罗卡尔岛（Rockall）作为领海基点划出

了200海里渔业界线。这曾引起周边国家的巨大争议。该岛是

一块面积小、孤立且无人居住的岩石。1997年7月21日英国官

方人士说，根据1982年《公约》121（3）条文，罗卡尔岛是

一个不合法的基点，不可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英国

政府在批准《公约》的同时决定撤消这个基点。英国与冰岛

、爱尔兰和丹麦等邻国关于罗卡尔岛法律地位的争端持续

了20年之久，罗卡尔岛领海基点的放弃，消除了与《公约》

成员国，特别是与英国的伙伴欧共体成员国未来的潜在争端

。英国采取的这一行动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榜样。总之，

可以得出结论：大洋中孤立的小岛难以拥有较大的海洋区域

的资格。有的文章作者在缺乏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对英国早已

经放弃罗卡尔岛基点的事实不了解，认为该基点的确定是正

确的，这是不应当的。 3．大洋岛国能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甚至外大陆架的权利 日本依据洋脊规则支持大洋岛

国拥有外大陆架，以谋求本国的洋中小岛也能拥有外大陆架

。大洋洋脊区域并高于海平面的岛国如斐济、密克罗尼西亚

、帕劳、所罗门群岛和瑙鲁等以及一些面积大且有人口居住

的岛屿。它们的国家状况大体如下： 斐济（共和国）：位于



太平洋西南部，地跨180度经线两侧，由332个大小岛屿组成

，面积达10400平方公里，有人定居岛屿106个，人口97万。首

都：苏瓦。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位于夏威夷群岛西南部

，面积为701平方公里，全国600多个岛屿和珊瑚礁分布在洋

面上，人口11万。首都：帕利基尔。 帕劳（共和国）：位于

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西部，面积458平方公里，人口2万。首

都：科罗尔。 所罗门群岛：位于西南太平洋，有几个大岛和

数百个小岛组成，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37.8万。首都：

霍尼亚拉。瑙鲁（共和国）：位于太平洋中西部，北距赤道

只有50多公里，由332个大小岛屿组成，面积24平方公里，是

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岛国，人口1.21万。行政管理中心：亚伦。

国际海洋划界专家Jonathan I. Charney,认为，国际海洋边界协

议和国际法庭的判决表明，远离大陆海岸线的小岛群小地形

，对于海洋划界不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海洋边界划定将主要

根据沿海国的大陆和较大的岛屿的海岸线长度而定。以上岛

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具自身有独立的经济生活能力，因此能

够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根据海底地质调

查，倘若符合《公约》第76条有关条文的规定，它们仍然可

以拥有外大陆架区域。小笠原群岛与冲之鸟则完全不同于以

上的大洋岛国，它们只是远离大陆的一群孤立小岛，自身没

有独立的经济生活的能力。尽管小笠原群岛是个旅游场地，

但依照目前一些国家实践的走势，该群岛能够拥有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是令人怀疑的，而冲之鸟是根本不可能拥有的。 

四、我国对外大陆架划界怎样处理 资料表明，在目前为止，

国际上还没有几例外大陆架这种性质的界限划定的案例，大

部分的海洋划界都是通过双边协商解决的。尽管这种200海里



以外的大陆架类型的划界还没有经过国际法院审判，但在处

理这种情况时，现存的法学对所考虑的某些划界参数仍然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界限的划定，不应

该拒绝地质和地貌证据，特别是200海里以外作为自然延伸的

海洋界限的划定必须依照《公约》第76条的规定，而该条款

非常强调这些地质和地貌参数。当然，从领海基线起200海里

之外海洋边界的划定也不排除考虑地理因素及200海里之内划

界所需考虑的一切因素。由此，根据目前世界上外大陆架划

界的形势，我国尚还面临一些值得认真考虑甚至需要解决和

处理的以下有关问题： 1．领海基线问题 （1）日本外大陆架

划界对中日两国领海基线位置设立的挑战国际上要求1999年5

月6日之前批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

》）并生效的国家，在2009年5月6日之前必须完成200海里以

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和有关的法律程序工作。为了搞好

海洋划界，我们应当进行对包括日本等国在内的周边邻国的

全部领海基点和基线的审查和研究工作。有专家认为，就日

本大多数新的直线基线线段而言，所包围的海域与陆地没有

紧密的关系，却相当大地反映了公海的特征。这个违反国际

法的问题在日本东南部表现突出。世界沿海国管辖范围向海

的‘圈地’活动必然缩小了国际海底区域，日本不适当的直

线基线必然导致其在西北太平洋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

外大陆架界限范围向外扩展，进而会影响他国的利益。由于

申请外大陆架界限时间的限制，因此尽快确定我国台湾岛的

领海基点和基线的合法位置，以及审查日本东南部的领海基

点和基线和合法位置的工作时间紧迫。这是因为，根据《公

约》精神我国台湾以东面向开阔太平洋的区域可以划出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由于海底地形的缘故，尽管在台湾东部难

以划出外大陆架界限，但是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边界

以及外大陆架界限与我国台湾东部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边界相互重叠的问题将会浮出水面。我方必须现在就要

注意和重视这一问题。确定基点和划出界线的工作时间有限

，不能够拖延。 1977年日本颁布领海法，将其领海从3海里扩

大到12海里。该法律为测量领海外部界线提出了两种不同的

基线体制，即正常基线和直线基线。1996年7月20日，日本修

订了本国的领海与毗连区法，对直线基线“与《公约》第7条

相一致”作出说明。之后，日本领海基线由《内阁法令》出

版。由于采用直线基线制度，日本扩大了其主张的领海外部

界线，从而将会扩大它在东海的管辖区域。日本在许多地方

的海岸线是平坦的，海岸没有深深地切入内陆且附近无一系

列紧接岛屿，因此不满足由1982年《公约》7（1）条款对采

用直线基线所要求的两种特殊地理状况。 日本一些基点设立

在远离海岸的无人岛屿或岩石上，不可能作为基点。在某些

海域，直线基线偏离了海岸一般方向的合适范围。从基线图

上看，本州西侧以及朝鲜海峡内的基线有的也偏离了海岸一

般方向。根据国际法，在所有的上述区域中必须有正常基线

使用。《公约》第10条4款规定，如果海湾天然入口距离不超

过24海里，应当在封口两端划出一条封口线。日本有许多海

湾封口线长度虽未超过24海里，却在外部划出了直线基线，

从而扩大了内水水域。这包括：相模湾、骏河湾、伊势湾、

富山湾、陆奥湾（本州）、有明湾、鹿儿岛湾（九州）、内

浦湾、函馆湾和石狩川湾等。1996年日本《内阁法令》第206

号标明了本国海岸和海岛共有194个领海基点，162条直线基



线线段，计15组。其中大约72%的线段长度小于24海里，然而

，其余28%，即46条线段在长度上超过了24海里，15条大于48

海里，最长的一段为85.2海里。韩国学者认为，这种基线的采

用，扩大了日本主张海域的外部范围。 （2）沿海国政府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需要面对领海基线问题 200海里以外大陆架

界限与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一样，都是从测算领

海宽度的基线量起。根据现代国际海洋法发展的要求，不少

专家和学者认为，就上述具有潜力划定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界

限的34个沿海国政府颁布的领海基线而言，其中许多国家的

领海基线，尤其是直线基线的确定与国际法不一致。世界所

有沿海国政府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现在应当清楚地认识到：

领海基线标准全球必须要统一，直线基线的最大长度必须得

到严格限制，否则划出的外大陆架界限就不能够实现公平。

据悉，现在美国（至今仍然是《公约》非签字国）在考虑外

大陆架划界时就对加拿大的领海基线提出质疑，并曾经抗议

过前苏联1985年在北冰洋确立的直线基线系统。有人认为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只是政治世界中的技术团体，涉

及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工作的《公约》76条第8款具有含糊性，

委员会对于沿海国领海基线存在的大量问题不应当不予以高

度重视。此外，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外大陆架申请的沿海国

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区域的重叠性主张同样应当加以

重视，同时还要注视国家之间的主张和反主张。 2．目前国

际舆论对有关技术条件要求重新确定的问题 国家向海边界更

为重要的不同将取决于深水海底状况。根据海洋法，这些状

况受到海底调查资料两种范畴的限定：一是水深和地貌学，

二是.地质学。近年一篇名为“《公约》76条纵览：扩大边界



的主张”的文章说：依据真实的定义，200海里以外管辖范围

海洋法规则要求具有综合性程序。所有特征方面都取决于陆

地和海上测量调查的原则，《公约》条文的参照基础是海岸

的基线。由于海岸线随着陆块运动（如地震、均衡回弹、大

陆漂移等）、陆地侵蚀、沉积作用和其它地质过程而不断地

变化，《公约》要求各国海上测量调查的基本原则需要检验

或重新确定法定海岸线的长度是有可能的。这些基线是象最

低天文潮那样的潮汐数据的直接函数，其同样可能要用一系

列新的潮汐记录处理，以达到现代化的要求。 3．《公约》76

条措词的复杂性导致调查实践的困难性 加拿大著名海洋法专

家Ted L.McDorman曾分别于1995年和2002年在《海洋和海岸

法律国际杂志》上两度发表文章阐述有关《公约》76条外大

陆架界限划定存在的问题。他认为：76条第3到6款为大陆边

外部界限的确定建立了多种关系的公式。这些条款是“地理

学、地质学、地貌学和法学”内容的结合。写入76条外部界

限公式的措词产生了其意义上的复杂性或科学上的不确切性

。由于确定海底沉积物的厚度、大陆坡脚、2500米等深线和

区别作为大陆边自然构成部分的海台、海隆、海峰、暗滩和

坡尖等海底高地的技术上和意义上的困难性，在给定的任何

情况中，《公约》76条中规定的各项标准的应用均非容易的

事。这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4.我国在东海和南海地区面对

外大陆架划界的有关问题 根据1982年《公约》精神，我国台

湾以东面向开阔太平洋的区域可以划出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而由于东部近海紧接深海盆地，根据《公约》76

条第1款“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陆地领土的全部自

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



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

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规定，我国台湾以东可以拥有200

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然而根据其海底地形和

地质特征，这里难以根据自然延伸理论和洋脊规则划出200

到350海里的外大陆架界限。 在半封闭的宽度大于400海里的

南海区域，各沿海国目前单方面的主张形成许多重叠区域，

这里远离大陆的许多岛屿面积太小，很少有人在此居住，沿

海国存在着外大陆架难以划定的问题。而根据《公约》精神

各国划出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后出现的200海

里外的空白区（有专家称之为“面包洞”）的法律问题，如

同北太平洋的白令海区出现的情况那样，至今在国际法上尚

无定论。此外，有的海洋法专家认为，由于南海主权和海洋

管辖区争议突出而一时不易解决，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近期处

理该区域的外大陆架问题将难以作出，况且《公约》附件二

第九条规定，委员会的行动不应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

划定界限的事项。 由于日本要在西北太平洋划出外大陆架界

限，我国及时确定台湾岛等处的领海基线,并测算出我国在这

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边界线十分必要。1996年5月15日

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公布了我

国部分的领海基线和基点。同时，还宣布将再行宣布其余的

基线和基点。大陆当时没有宣布台湾周围的领海基点。1999

年2月，台湾方面颁布了“领海基线第一部分”，其整个岛几

乎都被连接了11个海上地形的直线基线所包围，人们认为以

该方式建立的台湾岛附近的领海基线难以符合国际法。 应当

指出的是，外大陆架范围的确定一般是在面向开阔大洋的区

域，正象我们在前面列出的外大陆架申请国所在的位置那样



，而2006年由我国某大学法学院和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出版

刊物登载的“中国东海二百海里外大陆架法律问题初探”一

文主张中国在不足400海里宽的边缘海中拥有200海里以外大

陆架区域，并把专属经济区界限问题置于另外考虑，此举显

然是提倡在东海运用两条线分别划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界

限。这种主张是与当前国际海洋划界中当事国运用“单一海

洋边界”划定边界的趋势背道而驰的，会给东海划界带来十

分复杂和困难的状况。 还应当指出的是，在2004年至2006年

期间由中国海洋学会组织编写和公开发行的国际海洋法论文

集三本书中，由于编者和有的文章作者对国际海洋划界理论

与实践的发展大趋势不了解，缺乏对当代海洋划界案例认真

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不明白相向距离在400海里以内的沿海国

海洋划界不应当考虑海底的地质地貌因素的理念，这种情况

同样会给海洋边界划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五、结 论 由以上分

析，本文的结论是： 1．根据东海和南海地区的地质与地貌

特征，我国运用200海里以外大陆架自然延伸理论和洋脊规则

寻求外大陆架区域是困难的。但是，了解与认识以上理论和

规则在西北太平洋划界中的意义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用这些

理论和规则来预防甚至遏制某些邻国用来侵占本来属于国际

海底区域或中国的大陆架区域。然而就该区域划定外大陆架

界限而言，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思考方法是，我方应当首先考

虑到《公约》121（3）条款“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

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规定，这

项规定限制了全球许多小岛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的权利，更不用说其拥有（350海里）外大陆架界限的权

利了。在对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划定时，需要全面了解在



相向不足400海里的海域中沿海国划界的法律理论和实践

，200海里内、外两方面的划界工作是不同却又相互紧密联系

的。200海里内（即两个相向国家之间的距离不超过400海里

，或一个沿海国单独向开阔大洋划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的海洋划界不考虑地质与地貌特征，而200-350海里的外大陆

架划界必须考虑造成大陆架自然延伸的地质与地貌特征。 2

．外大陆架界限划定与领海基线休戚相关。必须认真做好我

国和周围邻国领海基点和基线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日本领

海基点和基线的研究工作，以及我国台湾周围的领海基点的

确定工作。这同样是遏制有的国家非法扩展其外大陆架区域

的一种必然的方式。各国需要用一个相同标准确定基点和基

线。只有基点和基线确定好了，划出的界线才能够准确，外

大陆架范围确定的划界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3．从划界一般

情况和总的趋势来看，只有大陆和大的岛屿才能拥有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以及外大陆架的权利，小岛在划界中的地位

被降低，甚至忽略不计。位于洋脊上的太平洋岛国有资格划

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甚至当有关地质地貌条件满足时可

以拥有外大陆架，而日本的大洋中的孤立、不能维持人类自

身经济生活的小岛只能拥有12海里的领海，甚至更少。 4．南

海属于半封闭海域，岛屿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问题交织在一

起，划界工作十分复杂。要注意：浮出水面的洋脊上的小岛

很难能够确定为领海基点，并且所有小岛的划界效力都不大

。南海面积大，宽度大于400海里，将来南海各沿海国划

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后，其中央区域会象白令海

海域那样出现空白区，而这样的空白区如何划分《公约》上

没有条文规定。南海中小岛屿多，周围国家多，划界扩展区



域小。因此，周围有的国家将来有可能根据距离其海岸200海

里以外的海底地质地貌特征而不是依靠洋脊规则来寻求外大

陆架。 5．要重视国际舆论和大陆架划界专家对有关技术条

件要求重新确定的意见，并需要了解国外海洋法专家的外大

陆架划界的新见解，以便在划界中了解和领会新的理论和方

法。 中国对国际海洋边界划定的解决立场和举止在世界上具

有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海洋划界形势的步步

深入，中国必然会遇到周边沿海国家对海洋划界各种问题的

挑战，而遇到的问题必然会更加具体和紧迫。中国必须积极

地去面对，问题是不能拖延和回避的。 参考文献 1．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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